
关于下达2018年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

层次医学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卫生计生委、教育局、人社局，各地、州、市卫生计生委、教育局、人社局：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等五部门关于举办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的实施以意见的通知》(新政办发〔2018〕42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做好自治区第二轮专科定向培养医学生2018年招生工作，自治区卫生计生委会同自治区教育厅、人社厅、中民医管理局等部门制定了2018年面向全区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招生计划，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招生计划

2018年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学制3年（民语言考生增加预科1年），汉语言计划140人、民语言计划60人、民考汉计划50人、双语计划50人，共招生300人。新疆医科大学承担相应教学任务。
二、招生范围和对象

全区范围内参加201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自愿报考本专业的应、往届高中毕业生。

三、招生原则

本专业招生计划在培养高校的专科层次招生来源计划中单列编制，计划性质为“免费医学定向”。报考生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在专科提前批次录取。优先录取定岗地区生源，在定岗地区生源不足的情况下，可调剂其他生源地区生源，生源仍不足时，未完成的计划通过面向全区补征集志愿方式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直至完成计划。

四、学生入校和学籍管理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按照学校有关要求和规定的期限办理入学手续。学生在校期间，不得转学转专业。学生学籍按照国家普通高校正规学籍管理，享受国家普通专科生相关政策待遇，免除学费、住宿费，给予一定生活补助。学生毕业后按照《定向培养定向就业协议书》，在指定的乡镇卫生院就业，连续工作8年以上。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卫生计生委、教育局要围绕以下重点内容，做好招生政策的宣传动员工作。

1.考生要充分了解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的相关政策，按照高考志愿填报要求正确填报志愿。

2.考生被录取后，在规定的时间内持新疆医科大学《录取通知书》到定向地区（市）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签订《定向岗位就业协议书》。定向地区(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核实学生信息，会同当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轮面向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定向就业协议书》（以下简称《定向就业协议书》）。学生须持《录取通知书》、《定向就业协议书》以及新疆医科大学规定的其他证件和资料按时报到。

3.学生正常毕业后，按照《定向就业协议书》有关要求，服从当地人事分配，到定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八年。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安置、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和履约管理工作，按照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相关规定执行。

（二）各地卫生计生委、教育局要严格落实各项政策要求，完善各工作环节，防范和杜绝违规现象，确保招生工作顺利进行。要及时将通知转发至辖区内所有高中学校，并要求每位考生必须在知晓有关政策的前提下填报志愿。

（三）各地区（市）卫生计生委要会同当地人社局共同做好学生录取后的签订协议工作，对于符合政策、正常录取的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签订协议。在完成协议签订工作后请及时将协议签订情况报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科教处。《定向就业协议书》

在自治区卫生计生委官网http://www.xjhfpc.gov.cn下载。

2018年是实施第二轮农牧区高中起点专科层次医学教育的第一年，各地卫生计生委、教育局、人社局要高度重视，周密安排，严格按照《实施意见》和招生工作要求做好今年招生录取工作并及时总结和进一步完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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